
編號： (由教務處填寫)

備註：送件資料包含申請表、獎項佐證資料之正、影本，說明如下：

1.
2.
3.

4.
6.

初審 複審

第1名
特優、冠
軍、金牌

第2名
優等、亞
軍、銀牌

第3名
甲等、季
軍、銅牌

第４名
殿軍、佳
作、優勝

第５名
第６名

（含６名
以後）

核定分數
審查小組
核定分數

18分 15分 12分 9分 6分 3分

9分 7.5分 6分 4.5分 3分 1.5分

12分 10分 8分 6分 4分 2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3分 2.5分 2分 1.5分 1分 0.5分

3分 2.5分 2分 1.5分 1分 0.5分

1.5分 1.25分 1分 0.75分 0.5分 0.25分

9分 7.5分 6分 4.5分 3分 1.5分

4.5分 3.75分 3分 2.25分 1.5分 0.75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3分 2.5分 2分 1.5分 1分 0.5分

3分 2.5分 2分 1.5分 1分 0.5分

1.5分 1.25分 1分 0.75分 0.5分 0.25分

合計

國
際
比
賽

比
賽
類
別

以利日後歸還。「比賽類別」順序為：國際→全國→縣市級→校內

個人獎項
劃記(次數)

團體獎項
劃記(次數)

申請人自填分數

臺南市新化區新化國民小學112學年度畢業市長獎申請表

每人最多申請二項，審核結果只能擇一，不得重複給獎。請分開填寫申請表。

獎項佐證資料之影本依照「比賽類別」先後順序歸類排列妥，統一於右上角以阿拉伯數字 1,2,3,…依序編號。

                  ★申請項目：□語文獎  □科技獎  □藝術獎  □體育獎  

比  賽  名  次

未依上述格式送審將予以退件，請於6/5補件日前補送，逾期不予受理。

送件日期：5/22(三)前將送件資料繳交給各班級任老師初審後再送至教務處。

送件資料請依照「申請表→佐證資料影本」順序裝訂。獎項佐證資料之正本依照「比賽類別」先後順序歸類排列，另行收納於資料

班級：六年___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

個人獎項
劃記(次數)

團體獎項
劃記(次數)

全
國
比
賽

個人獎項
劃記(次數)

團體獎項
劃記(次數)

縣
市
級
比
賽

民間團體辦理(獎狀須具備政府機關核定文號)個人累計積分最高以10分為限

個人獎項
劃記(次數)

團體獎項
劃記(次數)

校
內
比
賽

國
際
比
賽

個人獎項
劃記(次數)

團體獎項
劃記(次數)

全
國
比
賽

個人獎項
劃記(次數)

團體獎項
劃記(次數)

申請人簽章：                   初審簽章：                    審查小組簽章：

總分獎項

縣
市
級
比
賽

個人獎項
劃記(次數)

團體獎項
劃記(次數)

★審查委員會審核後成績：(下表由審查委員填寫)

         獎 比賽成績(  　　　　）分×70%學科成績(   　　　   )分×30%

成績計算


	校外成績計算表

